保定市徐水区瀑河乡人民政府2020年决算情况分析报告

在保定市徐水区瀑河乡乡第二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上
保定市徐水区瀑河乡财政所所长   
一、部门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主要包括：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领导或者主持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根据乡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监督乡政府，联系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撤销乡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撤销乡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在乡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乡长的个别任免。
2.机构情况。独立核算机构1个，独立编制机构2个，较上年无变化。  原因：未发生变化。
3.人员情况。2020年末实有人员56人，其中在职56人，离休人员0人。较上年减4人，主要原因是:本单位有人员调出。
（二）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1.本部门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基层组织建设，确定全乡经济发展思路，增加农民收入，环境治理，新农合、新农保工作，党的政策宣传、散煤、型煤回收治理、瀑河水库除险加固善后扶持工作、全区绿化租地资金兑付、大力解决建档立卡户的脱贫工作等。
2.取得的主要成效：

基层组织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乡人均收入有了稳步增加，建档立卡户全部脱贫，全乡经济有了全面的发展。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本部门当年收入年初预算安排2070.98万元，较上年增加682.39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全区林业绿化占地资金 ；支出年初预算安排2070.98万元，较上年增加682.39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全区林业绿化占地资金。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1.本部门当年收入完成2203.85万元，较上年减少121.74万元，下降5.23%，主要原因是本年减少了气代煤支出、压减了日常公用经费及项目支出；支出完成2133.38万元，较上年度减少200.45万元，下降8.59%，主要原因是本年减少了气代煤支出、压减了日常公用经费及项目支出。
2.本部门当年财政拨款收入完成2203.73万元，较上年减少121.74万元，下降5.23%，主要原因本年减少了气代煤支出、压减了日常公用经费及项目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098.99万元，较上年减少229.05万元，下降17.25%，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034.32万元，将上年增加28.57万元，增加2.84%，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增加瀑河水库除险加固善后扶持和河长制办公室乡镇管理奖补资金。
（三）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1.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本部门2020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80.7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结转78.87万元，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1.89万元。形成主要原因：基本支出结转主要包括福利费、工会费、精神文明奖及利息的结转，项目支出结转主要是因手续不全未能支出。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末结转结余情况：本部门2020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80.7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结转78.87万元，项目支出结转1.89万元和项目支出结余0万元。形成主要原因：基本支出结转主要包括福利费、工会费、精神文明奖及利息的结转，项目支出结转主要是因手续不全未能支出。
3.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末结转结余情况：本部门2020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结转0万元，项目支出结转0万元和项目支出结余0万元。
（四）与预算支出相关的其他指标分析
1.资产情况：2020年末，本部门银行存款22.41万元，较上年增长3.17万元，原因：代扣职业年金较上年增加;财政应返还额度80.58万元，较上年增长70.42万元，原因：本年度增加了2019年精神文明奖的结转；房屋76.19万元，较上年增长0.5万元，原因：上年度资产录入错误；车辆43.84万元，较上年增长0万元。

2.负债情况：2020年末，本部门借款为0万元，较上年增长0万元，；应缴财政款0万元，较上年增长0万元，；应付职工薪酬0万元，较上年增长0万元。
（五）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我单位依托河北省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确定部门预算项目和预算额度，清晰描述预算项目开支范围和内容，确定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本单位本年度的扶贫项目、农村文化资金、散煤、型煤回收治理、瀑河水库除险加固善后扶持工作、全区绿化租地资金兑付、森林防火、人民调解员项目全部按时按量完。
三、本年度部门决算等财务工作开展情况

（一）财务管理及决算编报工作

本部门能够严格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进行日常会计核算，并登记会计账簿，年终根据账簿记录，如实反映部门会计决算报表，并按规定时限上报区财政局，本部门承诺对上报的部门决算报表及相关说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二）部门决算公开工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部门决算公开操作规定，根据区财政局批复的部门决算，将规定的公开内容和公开表格填列齐全，于部门决算批复后20日内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开。本部门对决算公开事项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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